
浙江财经大学寝室卫生管理办法 

 

为养成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营造安全、整洁、舒适的寝室住宿环境，结合

我校实际，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一条  学生寝室卫生实行分级管理，按寝室卫生综合成绩分为 A、B、C三

级，A级为卫生优良寝室，B级为卫生达标寝室，C级为卫生不达标寝室。 

第二条  寝室卫生等级每学期评级一次。一学期内 3次及以上月卫生综合成

绩达到 85 分及以上且每月卫生综合成绩均不低于 70 分可评为 A级，一学期内每

月卫生综合成绩无低于 70 分可评为 B级，学期内月卫生综合成绩有低于 70 分应

评为 C级。 

第三条  寝室卫生检查分为日常寝室卫生检查、定点楼检查和校级抽查。日

常寝室卫生检查由各学院组织实施（涉及学院混合寝室的，原则上以人数较多的

学院组织检查或由生活园区学工办指定学院检查），定点楼检查和校级抽查由学

校相关职能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条  卫生检查统一按照寝室卫生评分细则检查评分，每月月底将卫生成

绩报送生活园区学工办。 

第五条  寝室卫生综合成绩按下列规定确定： 

1.凡当月属定点楼或校级卫生抽查成绩的学生寝室，其卫生综合成绩取其中

之一的最小值。 

2.凡当月不属定点楼或校级卫生抽查的学生寝室，其卫生综合成绩是以学院

检查成绩为基数，按学院卫生成绩平均分与该学院定点楼、校抽查卫生成绩平均

分的分差，如分差大于 10 分，减去分差的一半；如分差在 10 分及以下，以学院

检查成绩为准，不作调整。调整后的寝室卫生成绩低于 70 分的，按 70 分确定。 

第六条  生活园区学工办负责学生寝室的卫生成绩统计和评级工作，寝室评

级结果予以公示，并通报各学院。对符合 A级标准的寝室，由学生处组织卫生核

查，经核查符合要求的，授予“校级卫生 A 级寝室”称号。 

第七条  学年内被评为 C级的寝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调整为 B级： 

1．寝室卫生综合成绩连续两个月在 85 分及以上的，经学生处组织现场核查

属实的； 

2．获寝室美化设计大赛校级奖的； 



3.获校级特色寝室称号的； 

4.5 月或 6月被评为 C级寝室，由学生处组织检查，得分在 85 分及以上的; 

5. C 级寝室积极参与学院组织开展的文明寝室活动并取得一定成绩，寝室整

洁温馨，经学生自主申请，学院审核认定，学生处核查属实的，可调整为 B级寝

室。 

第八条  学年内，获两次“校级卫生 A级寝室”的，授予“校级卫生示范寝

室”称号，每层、每楼的寝室均达卫生 A 级寝室标准的，授予该层、该楼 “卫

生示范层”、“卫生示范楼”称号，予以全校通报表扬。 

第九条  当月寝室卫生综合成绩平均分排名第一的学院，授予“文明寝室建

设流动红旗”。 

第十条  寝室卫生建设是各学院、辅导员和学生个人考核的重要内容。学院

开展学生寝室的各类创建评比活动，涉及寝室卫生部分需遵循本管理办法规定。  

第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适用于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  

第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浙江财经大学生活园区寝室卫生检查 

 评分细则（修订稿） 

一、气味（10分） 

9-10 分        房间气味清新自然 

7-8 分         房间有些许异味 

6 分及以下    房间有很浓重的异味 

▲非寝室成员清洁、通风原因造成的气味可酌情计分，部分少数民族寝室可不做要

求 

二、地面（10分） 

9-10 分        地面干净整洁，无垃圾，无水渍等 

7-8 分         地面较干净，有少许污渍、头发等 

6 分及以下     地面上有大量污渍、头发、垃圾等或没有打扫的痕迹 

三、书架桌椅（12分） 

12 分         书架上物品摆放整齐，桌椅上未悬挂或堆放杂物 

▲一组书架桌椅摆放凌乱、悬挂或堆放杂物，扣 1-3 分 

四、床铺 （12分） 

12 分         被子统一叠放整齐，且床上无其他杂物 

▲被子一床未叠、凌乱或堆放杂物，扣 1-3 分 

五、卫生间（10 分） 

9-10 分        地面干净清爽，水池、便池无污渍水垢，洗漱物品摆放整齐 

7-8 分         地面较干净，水池、便池有污渍水垢、洗漱物品摆放较乱 

6 分及以下    卫生间整体非常脏，污垢明显，物品摆放凌乱，衣物堆积多 

六、阳台（10分） 

9-10 分        阳台地面干净，没有堆放杂物或垃圾 

7-8 分         阳台地面有些许污渍，有物品堆放但较整齐 

6 分及以下     阳台地面、栏杆积灰，脏乱，堆放大量杂物或垃圾 

七、门窗（10分） 

9-10 分       门窗无损坏、无灰尘，玻璃窗清洁明亮 

7-8 分        门窗上有些许积灰或有轻度破损 

6 分及以下    门窗尘垢严重或破损厉害 

▲门窗损坏的寝室，应及时报修。 

八、垃圾（10分） 

9-10 分      寝室地面、阳台和门口无垃圾，垃圾桶中使用垃圾袋盛放垃圾 



7-8 分       地面有较少垃圾或房间仍有部分打包垃圾存放未清理 

6 分及以下   寝室地面堆放垃圾较多，不使用垃圾袋盛放垃圾或在寝室门口堆放

垃圾 

九、安全隐患（10分） 

9-10 分      寝室内无乱拉电线、网线和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等 

7-8 分       寝室内有轻微违规拉电线、网线的情况，经发现立即拆除改正的 

6 分及以下   寝室内违规拉电线网线，并不接受整改的 

▲发现使用违章电器（热得快、电炉、电磁炉、电饭煲、电茶壶、微波炉、电煮锅、

电炒锅、煮蛋器、电熨斗、挂烫机、烘干机、电热毯、取暖器等电热器具）、大功率电器（未

经国家“3C”认证和功率在 1000W 以上的电吹风等电器）和违规用电（电吹风等电器使用后

不断电）等情况，实行责任到人，由学院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上报学生处，相关责任人的卫

生检查总分以 0分处理，寝室其他成员不受影响。 

十、整体（6 分） 

基本分 4分，检查过程中寝室成员态度热情积极配合的加 2分，态度恶劣等在基本分上

扣 2-4 分，其中态度恶劣，拒绝检查的寝室，卫生检查总分以 0分处理。 

▲学生公寓禁止饲养宠物，发现养宠物的寝室，卫生检查总分以 0分处理，并取消本学

期参评 A级寝室资格。 


